
总结我国碳交易试点地区运行概况 

 

2015 年 9 月，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联合发布《中美元首气

候变化联合声明》，明确提出我国计划于 2017 年启动覆盖钢铁、电力、

化工、建材、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。

在此背景下，我国碳市场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，国家发改委亦已明

确表示将在 2016 年年底前完成国家立法、数据准备、配额分配、支

撑系统建设等各项准备工作。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的

一部分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已平稳运行两年，取得显著成果，为

全国碳市场的建设积累丰富经验，奠定扎实基础。本文整理并回顾了

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运行情况，具体如下： 

  为落实“十二五”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，

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 2020 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

动目标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，2011 年，国家发

改委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正式批

准上海、北京、广东、深圳、天津、湖北、重庆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

试点工作。试点工作的开展为中国的碳排放市场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

障。 

  自 2013 年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以来，我国碳排放交易主要集中

在七个试点省市,交易产品主要包括碳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

(以下简称 CCER)。七个碳交易试点中，5个地区(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

广东、天津)已完成两次履约，2 个地区(重庆、湖北)完成一次履约，

其中，上海是唯一连续两年实现 100%履约的试点地区。 

  截至 2015 年底，七个试点碳市场的 CCER 累计交易量约为 3,600

万吨(根据碳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数据估算所得;由于部分试点碳市

场未公开数据，数据尚未更新)。截至 2016年 3 月 9 日，七个试点碳

市场的碳配额累计交易量约为 4,854 万吨，成交额达 13.8 亿元人民

币(数据来源：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)，其中，湖北交易最为活跃，市

场份额居全国首位，详见下图。 



 

上海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上海市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上海环

境能源交易所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为碳配额(SHEA)和 CCER。 

  上海市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有色、电力、

建材、纺织、造纸、橡胶、化纤等年碳排放量两万吨及以上及航空、

港口、机场、铁路、商业、宾馆、金融等非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一万

吨及以上的企业。上海采取历史排放法和基准线法开展 2013 年至

2015年碳排放配额分配;基于 2009年-2011年试点企业二氧化碳排放

水平，按各行业配额分配方法，一次性分配试点企业 2013 年-2015

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;对部分有条件的行业，按行业基准线法则进行

配额分配。试点期间，碳排放初始配额实行免费发放;并适时推行拍

卖等有偿方式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可将 CCER 用于配额清缴;使用比例最高不得超过该年度通过分

配取得的配额量的 5%。试点企业持有的未来各年度的配额不得低于

其通过分配取得的对应年度配额量的 50%，本市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

在其排放边界范围内的 CCER 不得用于本市的配额清缴。 

  北京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北京市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北京环

境交易所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：碳排放配额、经审定的碳

减排量，可使用的经审定的碳减排量包括核证自愿减排量、节能项目



碳减排量、林业碳汇项目碳减排量。 

  北京市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行政区域内的固定设施年二氧化碳

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总量 1万吨(含)以上，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、

事业单位、国家机关及其他单位。关于配额分配方法，制造业、其他

工业和服务业企业(单位)按照基于历史排放总量的配额核定方法分

配配额;供热企业(单位)和火力发电企业按照基于历史排放强度的配

额核定方法分配配额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重点排放单位可以用经过审定的碳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碳排放量，

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当年排放配额数量的 5%。市辖区内项目获得的

CCER 必须达到 50%以上，京外项目产生的 CCER 不得超过其当年核发

配额量的 2.5%。优先使用河北省、天津市等与本市签署应对气候变

化、生态建设、大气污染治理等相关合作协议地区的 CCER;重点排放

单位可使用的经审定的碳减排量包括 CCER、节能项目碳减排量、林

业碳汇项目碳减排量。 

  广东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广东省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广州碳

排放权交易所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：广东省碳排放权配额

(GDEA)、经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交易品种。 

  广东省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本省行政区域内电力、钢铁、石化

和水泥四个行业年排放 2 万吨二氧化碳(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

标准煤)及以上的企业。企业配额分配主要采用基准线法和历史排放

法;实行部分免费发放和部分有偿发放，其中，电力企业的免费配额

比例为 95%，钢铁、石化和水泥企业的免费配额比例为 97%;配额有偿

发放以竞价形式发放，企业可自主决定是否购买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可使用 CCER 作为清缴配额，抵消本企业实际碳排放量;不得超过

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的 10%，且其中 70%以上应当是本省温室气体自

愿减排项目产生。在排放边界范围内产生的 CCER，不得用于抵消本

省控排企业和单位的碳排放。 



  深圳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深圳市于 2013年 6 月 18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深圳排放

权交易所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：碳排放配额(SZA)、核证

自愿减排量和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碳排放权交易品种。 

  深圳市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: 任意一年的碳排放量达到三千吨

二氧化碳当量以上的企业;大型公共建筑和建筑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

以上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业主;自愿加入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纳入碳

排放控制管理的碳排放单位;市政府指定的其他碳排放单位。配额分

配按各行业历史排放水平确定，采取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方式，

无偿分配不得低于配额总量的 90%，有偿分配可采用固定价格、拍卖

(该方式出售配额数量不得高于当年年度配额总量的 3%)或其他有偿

方式。 

补充机制： 

  管控单位可以使用 CCER 抵消年度碳排放量，最高抵消比例不高

于管控单位年度碳排放量的 10%。管控单位在本市碳排放量核查边界

范围内产生的 CCER不得用于本市配额履约义务。 

  天津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天津市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天津排

放权交易所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为配额和 CCER。 

  天津市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钢铁、化工、电力、热力、石化、

油气开采等重点排放行业和民用建筑领域年碳排放量 2 万吨以上的

企业。配额发放按各行业历史排放水平确定，配额分配以免费发放为

主、以拍卖或固定价格出售等有偿发放为辅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CCER 抵消量不得超出其当年实际碳排放量的 10%，CCER 仅来自

CO2 气体项目，且不包括水电项目的减排量;优先使用津京冀地区自

愿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，本市及其他碳交易试点省市纳入企业排放

边界范围内的 CCER不得用于本市的碳排放量抵消。 

  湖北 



  基本情况： 

  湖北省于 2014 年 4 月 2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湖北省碳

排放权交易中心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：碳排放权配额

(HBEA);省行政区域内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(含森林碳汇)。 

  湖北省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2010、2011 年任一年综合能耗 6

万吨及以上的工业企业，涉及电力、钢铁、水泥、化工等 12 个行业。

湖北省在试点期间，配额免费发放给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，并

表示根据试点情况，适时探索配额有偿分配方式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产生，在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企业组织边界

范围外产生，用于缴还时，抵消比例不超过该企业年度碳排放初始配

额的 10%。碳市场合作协议的省市(山西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南、安徽，

广东)，经国家发改委备案的减排量可以用于抵消，年度用于抵消的

减排量不高于 5万吨。 

  重庆 

  基本情况： 

  重庆市于 2014年 6 月 19 日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，以重庆碳排

放交易中心为交易平台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：配额、CCER 及其他依

法批准的交易产品。 

  重庆市规定的控排范围包括：2008-2012 年任一年度排放量达到

2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工业企业;自愿加入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纳入碳

排放控制管理的碳排放单位;市政府指定的其他碳排放单位。企业配

额分配根据企业历史排放水平和产业减排潜力等因素确定，通过登记

簿向配额管理单位发放配额。 

  补充机制： 

  每个履约期 CCER 使用数量不得超过审定排放量的 8%，减排项目

应当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投入运行(碳汇项目不受此限)，且属于

以下类型之一：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，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，

碳汇，能源活动、工业生产过程、农业、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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